財團法人昭華教育基金會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一、目的：為鼓勵宜蘭縣市之家境清寒，有特殊表現及品學兼優之國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努
          力向上、激發學習之興趣，特訂定本辦法。

二、申請資格：凡居住在宜蘭縣市一年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鄉鎮市公所核發之清寒證
　　　　　　　明，且成績符合下列標準者。
　　(一)奬學金組：
　　　 １、國中、小學：學業平均成績甲等(八十分以上)及操行甲等(八十分)以上。
        2、高中(職)：學業平均成績八十五分以上及操行甲等(八十分)以上之高中(職)學生。
    (二)助學金組：

       １、國中、小學：學業平均成績乙等(七十分以上)及操行甲等(八十分)以上。

        2、高中(職)：學業平均成績七十五分以上及操行甲等(八十分)以上之高中(職)學生。
三、獎助學金金額：
   （一）獎學金：

         1.高中(職)組：每校限三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五千元正。

         2.國中組：每校限三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三千元正。

         3.國小組：每校限三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二千元正。

   （二）助學金補助費：

　       1.高中(職)組：每校限三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三千元正。

         2.國中組：每校限三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二千元正。

         3.國小組：每校限三名，每名每學年新台幣一千元正。

  （三）特殊才藝組：

　  　　凡參加校際以上比賽之前三名者，每名壹萬元，限五名。

 四、申請日期：一○一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五、所需資料：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由就讀學校填妥申請表（其格式如附件），檢同下列
               證明文件（詳細敘明，文件缺一，不予受理），於申請期限內至本會網站線
               上申請。

    （一）申請表乙份，經學校審核通過後，由學校彙整相關資料後，統一向本會提出申請。

    （二）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在學成績證明乙份（包括學業成績和操行成績）。
          國小一年級學生～國中三年級成績為準（小一新生不得申請獎學金，國一新生拿小
          六成績單者，核發國小組獎學金金額）。

   （三）凡申請特殊才藝組之學生，請檢附競賽成績獎狀影本乙份或獎盃照片等證明。
        （照片需清晰，並在照片背面寫上參加項目及得獎者姓名）

   （四）101年1月1至99年12月31日家境清寒證明

        （除鄉鎮市公核發之低收入清寒證明外，其他不受理）。

   （五）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證明或經鑑輔會鑑定為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
         公私立醫院障礙程度證明書。

    (六) 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七) 教師推薦函乙份。

 六、同時具備獎學金及助學金資格者，請擇一申請。

 七、凡已領取教育代金者，不得請領本獎助學金。

 八、申請程序：請至本會網站www.gafoundation.org.tw

　　（一）下載申請辦法入徑：志工討論區／下載專區／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二）上傳申請資料入徑：請將資料填妥後，連同附件上傳至志工討論區／上傳檔案專區
          ／申請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2012年／發表主題
　　（三）本會將於審核後發文通知申請單位，並請審核通過之單位，收到公文後二週內，將
          學校公庫收據寄至本會申請款項。
　　（四）請校方於收到款項後，寄回本會簽收領據（需領款人親簽及貼上證件正反面影本）

 九、本會將視年度經費保留變更辦法之權益。

財團法人昭華教育基金會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類別：□獎學金     □助學金（請於□內擇一打ˇ）         (請加蓋學校機關關防)

	個人資料

申請學生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就讀學校
	
	年級
	
	入學年月
	

	程度

殘障
	類別
	等級
	殘障手冊編號

	
	
	
	

	參  考  資  料
	※在學特殊表現
	申請獎助學金用途（須填）
	所需醫療說明（須填）

	
	
	
	

	
	
	
	

	
	
	
	

	
	
	
	

	
	在學成績

(請用等第呈現)
	請於□內擇一打ˇ：

□曾於       學年度領過本獎學金/本助學金

□曾於       學年度領過其他補助:

□未曾領過本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請擇一申請，已領教育代金者不得申請)

	
	學業
	操行
	

	
	
	
	

	導師評語
	

	檢附證件
	□ 1.一○一年鄉鎮市公所核發清寒(低收入戶)證明
□ 2.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在學成績證明      □ 3.教師推薦函
□ 4.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 5.全戶戶籍謄本      □特殊才藝獎狀影本或獎盃照片

助學金核發優先順位：1.障礙程度2.醫療矯治需要程度3.在學成績

	金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數字＄          ）

	簽章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承辦人簽章
	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本表由學校自行複印使用，填寫時，字跡務求工整，凡有※記號欄，請扼要填明。

      2.請檢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若填報不實追繳回款項，並追溯法律責任。
財團法人昭華教育基金會一○○學年度特教清寒獎學金領據

	領款人

姓  名
	
	與申請

人關係
	□本人□父母

□其他：＿＿＿＿

	案  名
	100年學度清寒獎學金申請活動

	學校名稱

科系年級
	

	用　途
	□特教清寒獎學金(免扣繳)

	活動時間
	民國 101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共1個月

	國 民 身 份 證

統  一  編  號
	

	戶籍地址
	 

	申請金額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代扣所得稅

	
	
	NT$０

	實領金額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上列款項已向財團法人

昭華教育基金會如數領訖
	領款人蓋（簽）章
	

	請貼上身份證正面影本或
其他證件正面影本
	請貼上身份證反面影本或
其他證件反面影本

	備考
	
	領款日期：     年    月     日


註1.領款人可為學生本人或學生家長

註2.領款人請詳填身份証編號、戶籍住址鄰里及領款日期。

